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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登記概要》 
考點命中 

第一題：《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1-59，第11題。 
第二題：《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4-22，第3題。 
第三題：《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2-4及P2-5。 
第四題：《土地登記》（第十六版），高點文化出版，許文昌編著，頁5-28。 

 

一、何謂「登記完畢」？登記完畢後，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登記機關應

如何處理？（25分） 

答： 
(一)登記完畢之意義：土地權利經登記機關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於登記簿，並校對完竣，加蓋登簿及校對人員

名章後，為登記完畢。土地登記以電腦處理者，經依系統規範登錄、校對，並異動地籍主檔完竣後，為登

記完畢。 
(二)登記完畢後，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登記機關應辦理「更正登記」或「塗銷登

記」。 
1.更正登記：登記人員或利害關係人，於登記完畢後，發現登記錯誤或遺漏時，非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

關查明核准後，不得更正，但登記錯誤或遺漏，純屬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

件可稽者，由登記機關逕行更正之。 

2.塗銷登記：依土地登記規則登記之土地權利，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於第三人取得該土地權利之新登記

前，登記機關得於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 

(1)登記證明文件經該主管機關認定係屬偽造。 

(2)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錯誤之登記。 

 

二、物權效力之優先購買權與債權效力之優先購買權，區別何在？遇有涉及優先購買權之土地，其

買受人非屬優先購買權人，於申請移轉登記時，除檢附基本文件外，該兩類優先購買權土地應

加附之文件有何不同？請分述之。（25分） 

答： 
(一) 債權效力之優先購買權與物權效力之優先購買權之區別： 

1.債權效力：指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契約，其契約仍然有效，此時優先購買

權人僅得向出賣人請求損害賠償。 

2.物權效力：指出賣人未通知優先購買權人，而與第三人簽訂買賣契約，優先購買權人得主張買賣契約無

效。 

(二) 檢附文件之不同： 

1.債權效力：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者，應附具出賣人之切結書，或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優

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其優先購買權，如有不實，出賣人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2.物權效力：優先購買權人放棄或視為放棄其優先購買權者，申請人應檢附優先購買權人放棄優先購買權

之證明文件；或出賣人已通知優先購買權人之證件，並切結優先購買權人接到出賣通知後逾期不表示優

先購買，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樣。 

 

三、土地總登記，逾登記期限無人申請登記之土地，地政機關應如何處置？於處置過程中，土地原

權利人於公告期間提出異議，並申請登記者，地政機關應如何處理？（25分） 

答： 
(一)逾登記期限無人聲請登記之土地或經聲請而逾限未補繳證明文件者，其土地視為無主土地，由該管直轄市

或縣（市）地政機關公告之，公告期滿（公告不得少於三十日），無人提出異議，即為國有土地之登記。 
(二)土地原權利人，在上開公告期間內，如有異議，得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以書面提出，並應附

具證明文件。因前項異議而生土地權利爭執時，應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予以調處，不服調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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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該接到調處通知後十五日內，向司法機關訴請處理，逾期不起訴者，依原調處結果辦理之。 

 

四、同一標的之抵押權因次序變更而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時，其應具備之要件、登記申請人及申請書

適當欄內應記明之事項各為何？（25分） 

答： 
(一)具備之要件：同一標的之抵押權因次序變更申請權利變更登記，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1.因次序變更致先次序抵押權擔保債權金額增加時，其有中間次序之他項權利存在者，應經中間次序之他

項權利人同意。 

2.次序變更之先次序抵押權已有次序讓與或拋棄登記者，應經該次序受讓或受次序拋棄利益之抵押權人同

意。 

(二)登記申請人：應由次序變更之抵押權人會同申請。 
(三)申請書適當欄應記明之事項：申請登記時，申請人並應於登記申請書適當欄記明確已通知債務人、抵押人

及共同抵押人，並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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